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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2） 机构职能。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负责所辖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违法行为调查处理，受理有关环境污染投诉，协调处理环境纠纷、负责对建设项目、污染治理项目、自然生态保护项目、农村环境保护、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的现场执法等工作。
（3） 人员概况。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编制9人，其中参公9人；现在编7人，其中参公7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78.63万元，县级资金78.63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71.36万元，项目支出7.27万元，其中项目1个，具体支出为：2021年环境监测项目7.27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我队根据部门职能、年度工作任务的实际，设立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部门绩效目标编制要素完整，对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编制科学准确。我局按照年初部门预算安排，结合我局实际，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严格控制经费开支，各项支出和预算基本保持一致。2021年工作经费按需按进度使用，根据工作开展需要，不定期的据实报账，资金支付到位，财务及时进行核算做账科目使用准确。“三公”经费使用控制方面, 我局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十项规定，厉行节约规范使用预算资金。差旅费报销、津补贴发放符合规定。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对预算进行调整。
（二）项目预算管理。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实施2021年环境监测1个专项工作。项目决策程序严密，规划合理，实施结果与项目总体规划计划一致，数据真实，经费预算准确。
（三）结果应用情况。
（1）信息公开
我队部门绩效目标按要求向社会进行了公开。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2）自评质量
我队严格按要求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自评，整体支出自评准确率高。
（3）整改反馈
无绩效管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整体、项目和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8分。
（二）存在问题。
部分预算项目资金执行进度迟缓。
（三）改进建议。
一是财务人员进一步加强政策学习，争取在以后的预算编制中做到更科学、更准确；二是在预算执行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拨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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